
证券代码：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2016-178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安消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公告 

 

2016 年 7 月 29 日，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89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本次交易方案 

1、草案披露，上市公司于 2014 年完成借壳上市，2014 年、2015 年置入资

产均未达到业绩承诺。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重组及前期重组购买的标的资产未来

业绩是否纳入借壳上市业绩承诺核算中，若是，请说明理由及合理性。请独立财

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2、草案披露，中安消借壳上市后持续筹划重组事项收购资产，且全部采用

现金购买的方式，截止目前共收购约 11 家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

易作价 17.08 亿元，以现金形式支付，请补充披露具体的资金来源，并就公司的

资产负债率进行同行业比较，分析说明持续现金收购的资金安排措施，是否会造

成公司出现债务风险；（2）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

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业务管理模式以及相应管理控制措施。 

二、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作价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3、草案披露，标的资产启创卓越 2016 年 3 月股权转让时估值为 6.5 亿元，

本次交易中估值 9.2 亿元，估值差异巨大。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作价大幅高

于前期股权转让作价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进行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4、草案披露，启创卓越报告期销售毛利率维持在 66%左右，评估中预测毛

利率继续维持在上述水平。请公司结合细分市场竞争、竞争格局变化、未来发展

趋势、可比公司的毛利率变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发展规划，补充披露启创

卓越能够在预测期保持较为稳定的毛利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

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5、草案披露，标的资产华和万润净资产 1878 万元，本次交易作价 3.6 亿元，

增值率为 18.17 倍，增值额较大。标的资产 2014 年到 2016 年 1-3 月费用率分别

为 85.3%、79.6%和 73.3%，评估中预计 2016 年 4-12 月到 2021 年费用率在 66%

左右，明显低于报告期。此外，评估预测标的资产 201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82%，

其中系统集成收入增长率为 124%，2017 年后收入增长率维持在 20%左右。请公

司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 2016 年整体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其系统集成

业务的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2）标的资产 2016 年 1-3 月份仅实现净利润 181

万元，但 2016 年预测净利润为 2600 万元，请公司结合收入的季节性、在手订单

或意向的履行情况，详细说明上述预测利润的可实现性；（3）预测期标的资产费

用率明显下降，收入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并结合细分市场未来发展趋势、竞争

格局变化、公司自身发展规划等具体披露估值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

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三、关于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 

6、草案披露，标的资产启创卓越、华和万润、中科智能 2015 年收入增长率

分别为 64.56%、23%、37%，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 241.26%、375.65%、21.18%。

请公司结合标的资产业务的拓展、核心技术的积累及开发、终端客户的需求，分

析标的资产在报告期爆发式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收入或费用集中确认

的情形。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7、草案披露，启创卓越是一家具有自主研发能力和自有知识产权的云计算



服务提供商，为学校、政府和企业提供基于云计算的信息化解决方案，但启创卓

越前五大客户全部为公司类型。请公司结合标的资产具体的经营模式，补充披露

启创卓越前五大客户所提供的服务类型，启创卓越是否直接面向终端客户提供服

务。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草案披露，2016 年 5 月，殷卓宏、丁屹分别将其持有华和万润 26%和 21%

股权以 169 万元和 136.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宁波义华和。请公司补充披露殷卓宏、

丁屹股权转让价格低于二人分别出资额 262.6万元和212.1万元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草案披露，华和万润及中科智能均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劳务收入。请

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报告期内华和万润及中科智能平均工期情况说明采用完

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合理性；（2）完工百分比确认的方法以及相关内部控制措

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10、根据草案披露，中科智能拟将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通过分立方式剥离

至新设立的公司，其中主要的房屋存在抵押，分立后中科智能存在面向查磊 3,574

万元的其他应收款，该其他应收款由于分立房产调整产生。请公司补充披露：（1）

分立前后抵押房屋对应的负债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对应的借款人、借款期限、借

款用途等，上述资产分立后对中科智能财务报表的影响；（2）报告期收入及费用

具体分拆方式；（3）上述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是否构成股东资金占用及解决

办法。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11、根据草案披露，报告期内，启创卓越、华和万润和中科智能的期末应收

账款余额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启创卓越、华和万润和中科智能的期末应收账款

对应的前五大客户名称、金额等情况，并补充披露应收账款的账龄。 

12、根据草案披露，2015 年启创卓越未达成平安创投投资的业绩承诺。请

公司补充披露启创卓越和平安创投签订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和重

要条款，目前是否已经履行完毕。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13、草案披露，华和万润 2016 年 1-3 月分业务收入审计数与评估预测中的



核算数不一致。请公司核实数据前后不一致的原因，标的资产财务核算是否存在

重大缺陷。请财务顾问、会计师、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在 2016 年 8 月 12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修改重大

资产重组草案并披露。” 

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各方准备答复工作，将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

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29 日 


